
115 年 4 月 14 日新北教工程字第 1150691153 號簽准 

兒童遊戲場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國教署充實設施設備(兒童遊戲場)標準流程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教育部國教署、教育局、學務處 

辦理期程 每年8月30日前函送教育局 

辦理時間 不定期 

注意事項 

1.定期巡檢兒童遊戲場安全情形。 

2.教育局定期至各校遊戲場安全稽查。 

3.可提報國教署每年年度「充實設施設備申請計畫」。 

相關法令 

取得由 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證兒童遊戲場安全之專業檢驗機構，所

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 

1. CNS12642「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 

2. CNS12643 -1「遊戲場設備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第 1部實

驗室試驗法」 

3. CNS12643-2「遊戲場設備使用範圍內鋪面材料衝擊衰減性能試驗法-第 1部現

場試驗法」 

辦理方式 

 

一、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之職責如下： 

  1.每日進行遊戲場及設施目測檢查工作，發現顯有不安全情事，應立即進行維

修保養工作；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及設施檢查工

作。 

   2.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並填表

存放管理單位，其保存期限為五年。 

 

二、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應辦理事項如下 

遊戲場設施廠商在保固期間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並製作檢查報告存

放管理單位，該檢查報告應至少保存五年。每三年委託專業檢驗機構進行

遊戲場設施檢驗工作，並製作檢驗報告存放管理單位，該檢驗報告應至少

保存五年。 

 

三、兒童遊戲場有修繕或更新的需求： 

1.損壞兒童遊戲場拍照存證或檢驗單位開立之缺失報告時。 

2.封閉損壞或待改善兒童遊戲場以保障親師生安全。。 

3.相關處室評估損壞與改善情形。 

4.決議提出相關需求。 

 

四、洽詢專業人員評估： 

1.根據需求單位設計兒童遊戲場樣式。 



2.施工路線與期程評估。 

3.編列經費概算。 

 

五、需求單位申請程序： 

   1.撰寫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 

   2.提報教育局申請兒童遊戲場改善經費： 

（1） 兒童遊戲場改善計畫。 

（2） 經費概算表。 

（3） 檢附兒童遊戲場損壞現況照片或檢驗單位開立之缺失報告。 

   3.教育局或國教署同意補助 

（1） 依核定函及政府採購法進行招標。 

（2） 依發包金額製據並檢附相關文件報教育局辦理核銷。 

 

六、施工期間注意事項： 

    1.施工區域的安全圍籬 

2.通知學校親師生勿靠近封閉範圍。 

 

七、施工完成實施流程： 

    1.驗收。(驗收若無通過則進行驗收之複驗)。 

 2.廠商須出具兒童遊戲場符合相關法規及國家標準等合格保證書，保證 

   書內容應符合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五條規定。 

3.10萬元以上製作結算驗收證明書，結算明細表及相關請款資料。 

4.支付廠商款項。 

 

八、結案－資料歸檔備查 

 

 

備註 

*留意衛福部於 112年11月17日修訂《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定期與自主檢查落實每日進行目測、防護守則，每月至少一次自主檢查。 

有不合格或損壞設備應立即維修，並留存檢查紀錄表 

*每3年辦理定期檢驗：戶外兒童遊戲場於取得合格檢驗報告後，每3年應委託專

業檢驗機構進行遊戲場定期檢驗工作，並製作合格檢驗報告存放管理單位， 

該合格檢驗報告應至少保存6年。 

 


